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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

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与真知奖学金评定细则 

 

    本细则为配合《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

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制定，适用于文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

真知奖学金的具体评审。 

一、国家奖学金、真知奖学金评选资格 

研究生申请国家奖学金，须具备《办法》中第六条规定的基本申

请条件，符合第十三条的要求，且有本细则第二条中所规定的科研论

文发表或学术著作（或教材）出版。 

同时，出现以下任一情况，不具备当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资

格： 

（一）公共课有 1门课程成绩不及格； 

（二）学位课程单科成绩考试低于 75分； 

（三）学位课程平均成绩低于 80 分。 

二、科研能力评价及赋分 

（一）科研项目。 

1.主持 1 项国家级科研项目，加 40 分；主持 1 项省部级科研项

目，加 20 分；主持 1 项厅局级科研项目，加 10分；主持 1项校级科

研项目，加 5 分。 

2.项目署名单位必须是河北师范大学（文学院）；项目计分只计

含主持人在内前三名参与者；所计分数平均分配给前三名参与者；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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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人及参与者名单均以立、结项书或项目申报书为准；参与者必须以

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相关成果。 

（二）科研论文。 

1.在学校规定的 A档期刊发表 1 篇论文，加 120分；在学校规定

的 B 档期刊发表 1 篇论文，加 80 分；在学校规定的 C 档期刊发表 1

篇论文，加 50 分；在学校规定的 D 档期刊发表 1 篇论文，加 30 分；

在学院认定的省级及以上学术期刊发表 1 篇论文，加 4分。 

2.论文第一署名单位必须为河北师范大学（文学院），且为论文

第一作者；论文必须已经正式发表，用稿通知不得作为依据；期刊论

文须 4 个（含）版面或 4000 字（含）以上，报刊论文 2000 字（含）

以上。 

3.学术研究综述、译作计分等同于学术论文；会议综述减半计分；

作品赏析、艺术评论、书评、访谈等减半计分。 

4.期刊一般当为季刊、双月刊、月刊、半月刊。 

（三）学术专著或教材。 

1.出版社正式出版有关本专业的学术著作 1 部，或主编有关本专

业的国家级规划教材 1 部，加 20 分。 

2.第一署名单位须为河北师范大学（文学院）；参著学术著作或

参编国家级规划教材独立章节，专著或教材中有明确撰写章节或字数

标识，每 3 万字计 2 分，最高加分不超过 10分。 

三、竞赛活动评价及加分 

1. 根据竞赛主办机构的性质、参赛范围、社会影响等，分为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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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几类： 

一类：指由国家行政机构部、委及教育部主办或资助的大学生学

科竞赛活动及相应的省级竞赛，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竞赛评估

与管理体系研究工作组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中的

竞赛项目。 

二类：指由教育部各学科专业或跨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、

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及第一主办单位为省教育厅

或省级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。 

具体竞赛名单参考《河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科竞赛管理办

法》（校教[2021]29号）附件名单 

2.具体加分标准 

      一类竞赛 二类竞赛 

国家级 

特等奖/一等奖 20 16 

一等奖/二等奖 18 14 

二等奖/三等奖 16 12 

三等奖/优秀奖 14 10 

省（大

区）级 

特等奖/一等奖 12 8 

一等奖/二等奖 10 6 

二等奖/三等奖 8 4 

三等奖/优秀奖 6 2 

 

3.无论个人还是团队参与竞赛，所属单位必须是河北师范大学

（文学院）；以团队形式参赛，计分只计含主持人在内前三名参与者，

所得分值平均分配给前三名。 

四、各类荣誉及加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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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荣誉称号的获得须经学院、学校层层推荐和公示。 

2.获省级及以上荣誉称号，加 6-10 分；获厅、市级荣誉称号，

加 4 分；获校级荣誉称号，加 2 分；获院级荣誉称号，加 1 分。 

3.所获荣誉必须是学生系列；计分荣誉最高不超 5项，不超 8分；

同年度同系列荣誉以最高荣誉级别计分；集体荣誉不给个人加分，团

体荣誉所计分数平均分配给前三名参与者；荣誉级别计算，以颁发或

组织单位行政级别计算；荣誉颁发机构应行政机构或教育主管部门，

行业协会、组委会等颁发的荣誉不加分。 

五、工作表现及加分 

1. 校、院两级研究生会干部（含主席团成员、部长），各年级学

生骨干（含年级负责人、专业负责人、党支部委员、团支部委员）任

职满一年及以上，在全年级进行述职和民主评议，“优秀”档次加 4

分，“良好”档次加 2 分，“合格”档次不加分。 

2. 担任职务满半年但未满一年者，按 50%计算加分。 

3. 兼职者只计一项最高分。 

本细则及其他未尽事宜，由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

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4 月 8 日 


